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6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编号：36
问题表述：张掖市提供资料显示不存在无证取水井，但抽查发现，甘州区中石油张掖油库、天元包装材料、甘州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甘州区城市垃圾处理厂、张掖市经开区污水处理厂5口井无证取水。张掖市甘霖速生用材公司2-8号井位于超采区，甘州区将原审批的36.14万立方米取水许可注销后，违规审批42.14万立方米取水许可。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依法依规关闭无证取水井。

整改时限：2026年6月30日前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张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市水务局
整改情况：一是甘州区水务局对甘州区中石油张掖油库、天元包装材料、甘州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甘州区城市垃圾处理厂、张掖市经开区污水厂5家单位无证取水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拆除5眼无证机井取水工程设施，封闭关停机井，目前封闭状况完好。二是甘州区水务局依法撤销了张掖市甘霖速生用材公司2-8号机井原有的取水许可证【许可水量42.14万立方米】，核减许可水量后重新核发取水许可证，许可水量36.14万水量立方米。三是制定印发《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强化水行政执法严厉打击水事违法行为的通知》《张掖市水事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举一反三，下发《张掖市水务局水行政联合执法督导检查通知》，开展执法巡查检查，2025年共查处涉水案件75起；今年至目前，查处水事违法案件42起，罚款14.98万元。

整改结论：已完成整改


